3.2.4 投标报价 （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
3.2.4.1 投标人的报价为在工程项目建设期和保修期内，完成招标文件规定的工作内容 
的各项费用： 
（1）竞争性报价部分应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材料、机械、设备、施工管理、施工进场、利润、风险包干费。投标人根据上述工作范围计算工程量，自行测算报价。 
[bookmark: _GoBack]（2）安全文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为非竞争性费用。 
3.2.4.2 投标报价说明 
（1）计价规范 
执行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DL／T 5745-2021）、《电力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 输电线路工程》（DL／T 5205-2021）、《电力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 变电工程》（DL／T 5341-2021）。 
（2）取费项目及标准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网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算规定（2018 年版）》、广西电网公司或其授权的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有关文件。安全文明施工费执行《电力工程造价与定额管理总站关于调整安全文明施工费的通知》（定额〔2023〕9 号 ）。 
（3）定额套用 
《电力建设工程预算定额（2018 年版）》
（4）定额材料费、机械费、人工工日单价调整 
《电力工程造价与定额总站关于发布2018版电力建设工程概预算定额2025年上半年价格水平调整的通知》（定额〔2025〕34 号）。安装工程装置性材料市场价按《南方电网公司 2025 年第二季度电网工程主要设备材料信息价》（南方电网定额〔2025〕9号）、《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上半年乙供设备材料信息价》（电网定额〔2025〕6号）计取价差；材料信息价执行工程所在地投标截止日前 28 天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已公布的最新信息价。 
（5）税金费用：电力工程造价与定额管理总站《关于发布电力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定额〔2019〕13 号）；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关于深化增值税《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39 号）。如国家税收政策有调整，执行调整后的适用税率。 
（6）其他项目： 
A、以下费用计入暂估价： 
①变电站10kV施工电源、外来电源（含永临结合的电源）、站址内迁改工程：按招标工程量清单中的暂估价报价，结算时执行《20kV及以下配电网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算规定（2022年版）》、《20kV及以下配电网工程预算定额（2022年版）》，人材机价格调整执行《电力工程造价与定额管理总站关于发布2022版20kV及以下配电网工程概预算定额 2025 年上半年价格水平调整系数的通知》（定额〔2025〕30 号），按中标下浮率让利。 
②施工图暂未确定工程量（价）的费用，包括站外接入或迁移城市排水排污、供水供气、通信管道，通航河流封航，绿化迁移恢复等按招标工程量清单中的暂估价报价，结算时执行现行工程所在地地方市政、园林、安装等相应定额及其配套的计价标准，按中标下浮率让利。由第三方单位实施的，结算时依据承包人与第三方单位签订的协议、发票和转账凭证等支撑性证明材料，按实际发生费用结算，不作让利。 
③ （如有）市政自来水接入费用，结算时依据承包人与地方市政自来水公司签订的协议、发票和转账凭证等支撑性证明材料，按实际发生费用结算。不作让利。 
B、以下费用计入包干费用，结算时不另行计算。 
招标人供应设备、材料卸车保管费，招标采购服务费，施工临时用地补偿费，拆除工程，征地拆迁补偿服务费用等由投标人自主报价，包干使用。结算时不另行计算。 
（7）架空线路工程执行以下第 ① 条约定： 
①架线时跨越电力线（是否需带电跨越、应依据设计方案或本招标文件要求执行）、通讯线、铁路、公路、河流及堤防、水库附近基础及架线施工的措施费及其施工申请手续均由中标单位负责办理及支付。上述工作如需发生费用，投标人应按现场情况及施工方案自行报价。其中带电跨越施措施费用不计入投标报价，如发生带电跨越，根据电网工程建设预算定额进行结算。
②架线时跨越电力线（是否需带电跨越、应依据设计方案或本招标文件要求执行）、通讯线、铁路、公路、河流及堤防、水库附近基础及架线均由中标单位负责施工，其施工申请手续费均由中标单位负责办理及支付，其中通航河流封航、高速公路、铁路的跨越措施费用不计入投标报价，按项目实际发生的费用（经发包人确认）结算。 
③其他： / 
（8）电缆工程执行以下第 ② 条约定： 
①施工期间道路临时占用、路面破复、人行道修理、地下市政下水道水井、通信管道、旧电缆迁移、绿化树木赔偿等工作均由中标承包方负责完成；其中地下市政下水道水井、通信管道迁移费用不计入投标报价，按项目实际发生的费用（经发包人确认）结算。 
②施工期间道路临时占用、路面破复、人行道修理、地下市政下水道水井、通信管道、旧电缆迁移、绿化树木赔偿等工作均由中标承包方负责完成，上述工作如需发生费用，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相关要求进行报价。 
③其他： / 
（9）工程建设过程中，中标单位对外的交涉与纠纷，以及所造成的损失，除招标文件中有明确规定者外，均由中标单位自行解决。如确需建设单位进行协调时，协调解决问题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仍由中标单位承担。 
（10）请在报价文件中考虑以下项目，费用应含在报价中,结算时不另行计算： 
1.投标人自行调查设备、材料、机具等市场情况，并自行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责任； 
2.按南网项目管理和质量实体样板要求所需相应的措施费； 
3.全面开展标准建设工作； 
4.道路通行及维护、场地移交、场地物资堆放及二次倒运等工作； 
5.地方政府向承包人收取的相关费用； 
6.负责投产或移交前工程实体等相关维护工作； 
7.配合建设单位各类检查、检测、监测、验收、评审、协调、评优、安风体系建设等工作； 
8.竣工验收前办理并提供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无欠薪证明、无重大安全事故证明等材料； 
9.及时应用和填报南网基建一体化信息系统； 
10.绿化树木砍伐人工费及其余物清理费用。 
11.施工临时用地、杆塔永久占地范围内复耕复垦及林木砍伐工作。 
12.施工用临时道路及临时场地租用、修筑、桥梁修补、特殊跨越措施补助费、（临时）围堰、施工措施费、成品保护费、竣工移交前的站区场地维护修复加固费、电子化移交、投标报价上报等工作。 
13.工程投标至竣工验收（以实际竣工报告为准）为止期间，合同调整范围内的物价上涨等诸多因素以及由此引起的费用变动。 
14.工程中间检查、竣工验收等发生的费用。 
（1）变电站施工电源、外来电源（含永临结合的电源）、外来水源、站址内迁改工程以及线路工程（包括架空线路、电缆线路）的施工临时用地补偿费应包括施工中因运输、堆放采材料、机具，开挖基础土石方，开挖接地槽土石方，施工基础、组立杆塔过程中临时占用场地青苗赔偿、清理、复垦工作等相关费用。 
变电站施工电源、外来电源（含永临结合的电源）、外来水源、站址内迁改工程以及线路工程（包括架空线路、电缆线路）的征地拆迁补偿工作，实施由属地供电局负责的“属地化管理，据实支付”工作模式。变电站施工电源、外来电源（含永临结合的电源）、外来水源、站址内迁改工程以及线路工程（包括架空线路、电缆线路）塔基永久占地补偿，送电线路走廊树木砍伐，架设导、地线过程中损坏农作物等费用不计入投标报价。施工单位中标后与属地供电局签署征地拆迁补偿费用委托付款协议书，负责属地供电局委托范围内的征地拆迁补偿费用支付。征地拆迁补偿费用的结算，由属地供电局与施工单位依照实际签订的补偿合同（属地供电局、地方政府、施工单位、赔偿对象四方共同签订）金额和费用支付证明进行结算。如果征地拆迁补偿费用需要完税的，其税额计入征地拆迁补偿费用中。 
变电站施工电源、外来电源（含永临结合的电源）、外来水源、站址内迁改工程以及线路工程（包括架空线路、电缆线路）征地拆迁补偿服务工作由中标施工单位负责，服务的工作内容包括：征地拆迁补偿的谈判与协调、补偿合同的签订（属地供电局、地方政府、施工单位、赔偿对象四方共同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工程量的实地调查与汇报；费用包含乡镇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收取的征地拆迁补偿工作经费、乡村误工费、施工单位劳务费、管理费、工作调查费、各种协调费及税金等，由投标人自行测定并计入投标报价，结算时不作调整。


